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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訴訟書狀限制公開事項遮掩指引 

（111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版） 

1. 憲法法庭應協力遮掩書狀上限制公開事項之人： 

下列之人，於聲請憲法裁判提出聲請書、補充理由、答辯書或其

他書狀（例如法庭之友意見書）於憲法法庭時，除提出完整未經

遮掩之書狀紙本或電子檔外，也請另提供經以合於憲法法庭規定

方式，遮掩書狀內所載之個資及限制公開事項之書狀電子檔給憲

法法庭，盡其協力義務，加速聲請案件之處理，俾供憲法法庭於

案件受理後依法公開於憲法法庭網站： 

(1) 已委任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之當事人。 

(2) 當事人為機關、法院或地方自治團體。 

(3) 經憲法法庭依憲法訴訟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指定之機關或

團體。 

(4) 經憲法法庭依憲法訴訟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，裁定許可提

出法庭之友意見書之人民、機關或團體。 

2. 應遮掩之書狀： 

前開之人所提出之書狀及所附具之文件，含有個資及限制公開之

事項，應予遮掩。 

3. 未經遮掩之完整書狀及經協力遮掩限制公開事項書狀電子檔提

出方式： 

當事人所提書狀及經遮掩之書狀電子檔，可利用司法院電子訴訟

文書（含線上起訴）服務平台（憲法訴訟），以電子傳送方式傳送

書狀及經遮掩之書狀電子檔給憲法法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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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遮掩方式指引： 

一、 書狀當事人欄項下需遮掩之個資及遮掩方式 

當事人所提出之書狀，在書狀當事人欄項下出現之姓名、身分證明文件字

號、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位址、住址等限制公開之個資，請以反黑方式

遮掩，範例如下： 

項次 
需遮掩

之個資 
遮掩方式 

遮掩範例 

遮掩前 遮掩後 

１ 姓名 

如屬依法不得揭露之自

然人姓名，遮掩方式： 

請保留姓氏，後方名字

則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姓名或名稱： 

賈治杰  

姓名或名稱： 

賈      

 

 

２ 

身分證

明文件

字號 

「身分證明文件字

號：」 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： 

A12345 

6789 

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

３ 電話 

「電話：」 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電話： 

02-

23618577 

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

４ 傳真 

「傳真：」 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傳真： 

02-

23618577 

傳真： 

              

５ 
電子郵

件位址 

「電子郵件位址：」 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電子郵件位

址： 

judicial@ju

dicial.gov.t

w 

電子郵件位

址： 

               

６ 住址 

「住所或居所：」、「住

(居)所、所在地、事務

所或營業所：」、「送達

處所：」 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住所或居所： 

臺北市中正

區重慶南路

一段124號4

樓 

住所或居所：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mailto:judicial@judicial.gov.tw
mailto:judicial@judicial.gov.tw
mailto:judicial@judicial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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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書狀內文需遮掩之個資、限制公開事項及遮掩方式 

(一)書狀上除當事人欄項下限制公開個資之遮掩如上所述外，書狀內

文如出現以下之個資，原則上亦應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(二)但如依法不得揭露姓名之人，有兩個（含）以上同姓，且反黑遮掩

可能導致因人別誤認妨礙書狀文義理解者，有此情形時，姓名遮掩

方式，姓氏（第一碼）均由英文字母 A、B、C…依序排列，名字（第

二碼）以下均以數字替代，如 A01、A02…、B01、B02。範例說明

如下： 

項次 
需遮掩

之個資 
遮掩方式 

遮掩範例 

原文 遮掩後 

１ 
身分證

字號 

英文字母及數字均以反

黑方式遮掩，其後接續

呈現文字。 

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 

A12345678

9 

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 

              

２ 
應遮掩

之姓名 

如屬依法不得揭露之自

然人姓名，不區分當事

人或非當事人，遮掩方

式請保留姓氏，後方名

字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例如：聲請人

未成年女兒 

賈治熙 

遭受 3 名少

年非行侵害… 

例如：聲請人

未成年女兒 

賈     

遭受3名少年 

非行侵害… 

如依法不得揭露姓名之

人，有兩個（含）以上同

姓，且反黑遮掩足致因

人別誤認妨礙書狀文義

理解者，其姓名遮掩方

式，第一碼均由英文字

母 A、B、C…依序排列，

第二碼以下均以數字替

代，如 A01、A02…、

B01、B02。 

聲請人因其

未成年女兒 

賈治英、賈治

美遭受 3 名

少年非行侵

害… 

聲請人因其

未成年女兒 

A 01 、A02 

遭受3名少年

非行侵害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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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需遮掩

之個資 
遮掩方式 

遮掩範例 

原文 遮掩後 

３ 住址 

地址除縣及直轄市外，

有關之「區」、「路」、

「段」、「號」均以反黑方

式遮掩。 

臺北市中正

區重慶南路

一段124號4

樓… 

臺北市中正

區重慶南路

一段 124號 4

樓… 

４ 生日 

生日之「年」、「月」、「日」

均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民國100年1

月 1 日… 

民國   年   

月  日… 

５ 
護照號

碼 

包括英文字母及數字均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護照號碼為          

M12345678 

護照號碼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６ 電話 

數字均以反黑方式遮

掩。 

電話號碼          

23618577 

電話號碼 

              

７ 
金融帳

號 

均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中華郵政股

份有限公司

244134501

29075 之郵

局帳戶 

中華郵政股

份有限公司

2441345012

9075 之郵局

帳戶 

８ 
車牌號

碼 

英數字按其字母、數字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車號（或車牌

號碼）ADE-

1234 之自小

客車 

車號（或車牌

號碼）ADE-

1234 之自小

客車 

９ 
病歷號

碼 

英數字按其字母、數字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病歷（或病歷

號碼） 

M 112345 

病歷（或病歷

號碼） 

           

１０ 
親屬關

係 

足資識別依法不得揭露

自然人身分資訊之親屬

姓名，請保留姓氏，名字

以反黑方式遮掩。 

少年賈治杰

之外婆周米

好… 

少年賈治杰

之外婆周米

好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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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需遮掩

之個資 
遮掩方式 

遮掩範例 

原文 遮掩後 

１１ 
地緣關

係 

足資識別依法不得揭露

自然人身分資訊之地緣

關係，請以反黑方式遮

掩。 

在臺北市中

原街聲請人

外婆即被害

人住處 

在臺北市中

原街聲請人

外婆即被害

人住處 

１２ 

就讀學

校與班

級 

足資識別依法不得揭露

自然人身分資訊之學校

與班級，應以反黑方式

遮掩。 

兒童賈治儀

目前就讀於

康興國小一

年三班 

兒童賈治儀

目前就讀於

康興國小一

年三班 

１３ 
工作場

所 

足資識別依法不得揭露

自然人身分資訊之工作

場所，應按其文字字數

反黑方式遮掩。 

被害人於台

北市全能健

身房擔任店

長 

被害人於台

北市全能健

身房擔任店

長 

三、書狀內文除個資外其他限制公開之事項及遮掩方式 

書狀內文如涉及個資以外之應予限制公開之事項，例如依法核定之國

家機密、公務機密、營業秘密或其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等，應視各該

具體內容以反黑方式適當遮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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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有關書狀應遮掩之個人身分資訊及限制公開事項，其相關法令其

遮掩方式參考說明： 

(1) 書狀涉及個人身分資訊 

書狀涉及個人身分資訊，依法不得揭露自然姓名者，其姓名

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，應限制公開。 

(2) 限制公開之事項 

①依法核定之國家機密。 

②公務機密、營業秘密或其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。 

③其他依法應限制公開或公開為不當者。 

茲再詳予說明如下： 

① 人別資訊 

A. 依法不得揭露姓名之情形 

(a) 依法（相關法令詳見附表）不得揭露之自然人姓名，例如附表

項次一所示有保密身分必要之證人身分資料、附表項次二所示

被害人身分資訊、附表項次三所示兒童、少年及未成年子女身

分資訊、附表項次四所示通報人、報告人及告發人身分資訊。

書狀如涉及依法不得揭露自然人姓名者，其姓名、個人身分資

訊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，均應予適當遮掩。 

(b) 個人身分資訊，例如生日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護照號碼、電

話號碼、傳真號碼、住址、電子郵件位址、健保卡號、信用卡

號、車牌號碼、帳戶號碼、病歷號碼等，應予適當遮掩。 

(c) 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，例如親屬關係、地緣關係、就讀

學校或其班級、職稱或稱謂等，亦應予適當遮掩。舉例而言，

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告就其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聲請裁判憲

法審查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 條第 1 項，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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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書應遮掩少年之姓名、個人身分資訊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

之資訊。書狀中若載明少年親戚之姓名，因該親屬關係得以識

別出該少年身分，該親戚姓名應予遮掩。而書狀中若載明地緣

關係足資識別出少年身分，如少年居住處所附近地標之敘述等，

予以適當遮掩。書狀中若載明少年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

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，亦應予適當遮掩。 

B. 依法得揭露姓名之情形 

非依法不得揭露之自然人姓名者，除姓名不予遮掩外，其他個

人身分資訊，例如生日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護照號碼、電話

號碼、傳真號碼、住址、電子郵件位址、健保卡號、信用卡號、

車牌號碼、帳戶號碼、病歷號碼等，仍應予適當遮掩。 

②其他類別資訊 

書狀如涉及應予限制公開之事項，例如依法核定之國家機密、

公務機密、營業秘密或其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等，應視各該具

體內容予以適當遮掩。 

參考法規：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 2 條、第 4 條、

第 5 條、第 8 條。 

  

附表 涉及遮掩人別資訊之相關法令 

項次 類別 法令 

一 有保密身分必

要之證人身分

資料 

證人保護法第 11 條第 1 項：「有保密身分必

要之證人，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其真實姓名

及身分資料，公務員於製作筆錄或文書時，應

以代號為之，不得記載證人之年籍、住居所、

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及其他足資識別

其身分之資料。該證人之簽名以按指印代

之。」 

file:///C:/Users/user/Downloads/憲法訴訟卷宗保管歸檔及保存辦法草案(修附件一)-1100603.docx
file:///C:/Users/user/Downloads/憲法訴訟卷宗保管歸檔及保存辦法草案(修附件一)-1100603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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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涉及遮掩人別資訊之相關法令 

項次 類別 法令 

二 右列法律之被

害人身分資訊 

1.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2 條第 2 項：「行政

機關、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

示之文書，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、出生年

月日、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

之資訊。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6

條：「本法第 12 條及第 13 條第 1 項所定

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，包括被

害人照片或影像、聲音、住址、親屬姓名或

其關係、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

人基本資料。」 

2.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1 條第 2 項：「政府機

關公示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之文書時，不得

揭露前項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個人身分資

訊。」人口販運防制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：

「本法第 9 條第 3 項、第 21 條第 1 項及

第 22 條第 1 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

資料、資訊，包括其照片、影像、聲音、證

件號碼、住址、就讀學校班級或其親屬姓

名、關係等個人基本資料。」 

3.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之 1：「宣傳品、

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，

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

姓名，或其他足以識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

子女身分之資訊。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

人同意、犯罪偵查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認

為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家庭暴力防治法

施行細則第 22 條：「本法第 50 條之 1 所

定其他足以識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

分之資訊，包括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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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涉及遮掩人別資訊之相關法令 

項次 類別 法令 

照片、影像、聲音、住居所、就讀學校與班

級、工作場所、親屬姓名或與其之關係等個

人基本資料。」 

4.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14 條第 1

項：「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

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

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。」同條

第 2 項：「行政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

之文書，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被害人身

分之資訊。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5. 性騷擾防治法第 12 條：「廣告物、出版品、

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媒

體，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

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。但經有行為

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

為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三 兒童、少年及

未成年子女身

分資訊 

1.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第 1 項：「任何人

不得於媒體、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

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

或照片，使閱者由該項資訊足以知悉其人

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、審理之少年或該刑

事案件之被告。」 

2.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 條第 1

項：「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

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

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

訊：一、遭受第 49 條或第 56 條第 1 項各

款行為。二、施用毒品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

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。三、為否認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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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涉及遮掩人別資訊之相關法令 

項次 類別 法令 

女之訴、收養事件、親權行使、負擔事件或

監護權之選定、酌定、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

關係人。四、為刑事案件、少年保護事件之

當事人或被害人。」同條第 2 項：「行政機

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，除

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，

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

之資訊。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

行細則第 21 條：「本法第 69 條第 1 項至

第 3 項所定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，包

括兒童及少年照片或影像、聲音、住所、親

屬姓名或其關係、就讀學校或其班級等個

人基本資料。」第 22 條：「本法第 69 條第

2 項所稱前項第 3 款規定之情形，指兒童

及少年為各該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，依

法須向該兒童及少年為公示送達者。」 

3.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之 1：「宣傳品、

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，

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

姓名，或其他足以識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

子女身分之資訊。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

人同意、犯罪偵查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認

為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4.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

項：「依本條例規定應公告之文書，除下列

情形者外，應公告全部內容：一、債務人以

外之兒童及少年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及

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資料部分，應為適當

遮隱。二、其他法院認為不宜公開事項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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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涉及遮掩人別資訊之相關法令 

項次 類別 法令 

予遮隱。」 

四 右列通報人、

報告人及告發

人身分資訊 

1.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 條第 2 項：「前項通

報內容、通報人之姓名、住居所及其他足資

識別其身分之資訊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

予保密。」 

2.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第 2 項：「前項通

報之方式及內容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；通

報人之身分資訊，應予保密。」 

3.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5

項：「第 1 項及第 2 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，

應予保密。」 

4.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7條第2項：

「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料，應

予保密。」 

 


